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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的发展，总是伴随着术语的形成和讨论。找到一个可以

用最佳方式表达法学范畴和现象之实质的合适用语，往往是十分

困难的。因而，对法学术语的研究永远都是必需的①。

一、历史的回顾

“生态法”一词是 世纪 年年代末、 代初以来在前苏

联和俄罗斯联邦法学界广泛使用的一个积极词汇。它大量地出现

在各种有关生态法学研究的文献或教科书中。人们用它作为环境

法这一法律部门、法律学科部门和教学课程的名称。无论作为一

个法的部门的名称，还是作为一个法律学科部门的名称或是一门

教学课程的名称，生态法一词在俄罗斯联邦都得到了广泛的使

用。它已经成为俄罗斯联邦法律科学领域里的一个专有名词或专

门用语，全面取代了环境法、环境保护法、自然保护法、自然环

第一章　　俄罗斯生态法概述

第一节　　　　俄罗斯生态法的概念

① 奥 科尔巴索夫（俄）：《生态术语漫谈》，载《国家与法》，斯 俄

页文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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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法等名词 的其他一些。受俄罗斯联邦的影响，独联体

国家，如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以及

东欧的一些国家，如罗马尼亚、保加尼亚、匈牙利、波兰等也大

量地使用这一用语。在这些国家的有关研究文献和教科书中，

“生态法”也已经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专门术语。

年代中期以前，“生态法”然而，在 世纪 一词无论对

于苏联及其各加盟共和国来说，还是对于东欧的其他任何一个国

家来说，都是十分陌生的。那时，苏联及其各加盟共和国以及东

欧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生态法领域里曾广泛使用的一个专有

名词是“自然保护法”，而非“生态法”。“自然保护法”与现今

使用的“生态法”一词一样，既表示为一个法律部门，又表示为

一个法律学科部门，还表示为一门法学课程。就连这些国家所颁

布的关于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律，也统一称作“自然保护法”，例

如《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自然保护法》、《乌克兰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自然保护法》、《保加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自

然保护法》、《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自然保护法》、《南斯

拉夫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自然保护法》等。这种状况一直持

年 。续到

年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斯德

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和《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以

下简称《宣言》）的发表。《宣言》首次提出了“环境保护”的概

① 独联 体是 “独 立国 家 联合 体” 的简 称 ，其 俄文 缩写 表示 为

个加盟共和国（俄罗。它是由前苏联的原 斯、乌克兰、白俄罗

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土库曼斯坦、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在志愿的基础上建立的一个独立国家联

合体。独联体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它既不是联邦，也不是邦联，仅是各

主权国家的联合体。它既没有统一的语言，也没有统一的军队，更没有一

个中央权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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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并且，这一概念很快被许多国家所接受和采用。随之，由于

“环境保护”概念的广泛被采用，“环境法”和“环境保护法”的

概念也随即产生。许多国家开始用“环境法”或“环境保护法”

这个名称来指称“生态法”这一法律部门。这种情况自然对苏联

和其他东欧国家也产生了影响。为了便于环境保护领域里的国际

合作与交流，苏联 年以后开始放弃其长和其他东欧国家自

“自然保护法”，期统一使用的习惯性专门用语 转而使用

“自然环境保护法”或“环境保护法”等概念。它们所颁布的自

然环境保护方面的基本法律也不再称作“自然保护法”，而是称

作“环境保护法”或“自然环境保护法”，例如《罗马尼亚社会

主义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匈牙利社会主义共和

国人类环境保护法》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自然环境保护法》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

主义共和国自然环境保护法》 《白俄罗斯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 ）等。

总之，自 年以后，在前苏联和现今的独联体国家以及

东欧的大部分国家，“自然保护法”这一传统用语，无论作为一

部具体法律的名称，还是作为一个法的部门的名称，或是一个法

律学科部门的名称和一门法学课程的名称，它都被新的专门用语

“环境保护法”和“自然环境保护法”所取代。

尽管如此，前苏联法学界认为，不论是“自然保护法”，还

是“环境保护法”，或是“自然环境保护法”，如果仅仅只是把它

们作为一部法律的名称，具体地说是作为环境保护方面的基本法

律的名称，应当说都是可行的。因为，这些名词本身并不具有实

质意义上的区别。其中，“环境保护法”和“自然环境保护法”

基本上是同义的，都是指调整在保护环境、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

资源方面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而“自然保护

法”，根据前苏联生态法学界早期对其所下的定义，也是一种广

泛意义上的自然保护法。它既包括了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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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规范，又包括了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规范。因

此，从这一点上来看，将上述三者作为环境保护基本法律的名

称，都是比较明确的，是无可厚非的。然而，用“自然保护法”

或“环境保护法”或“自然环境保护法”作为调整在环境保护、

污染防治、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方面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这样

一个法律部门的名称和相应的法律学科部门的名称以及教学课程

的名称，则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这几个名称都不能准确地揭

示这个法律部门和这个法律学科部门以及教学课程所包含的全部

内容。

学者们认为，自然环境保护法（暂且用这一名称）这一法律

部门的最终任务，是要通过调整人与人之间在自然环境保护、自

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方面所产生的社会关系，从而达到调整人与

自然相互关系之目的，使人与自然相和谐，社会与自然界相协

调，社会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良好质的状态相协调。从这个角

度来说，自然环境保护法这个法律部门和法律学科部门所包含的

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是前述几个名称所包容或体现不了的。因

而，必须为这一法律部门和法律学科部门以及教学课程寻找一个

新的、更加准确的专门术语，以科学地揭示它所包含的全部内

容。

鉴于此，前苏联法学界，尤其是生态法学界，从 世纪

年代初起就开始着手为这一法律部门、法律学科部门和教学课程

寻找新的专门术语。在寻找的过程中，学者们先后提出了“环境

法”“、自然环境保护法”“、自然资源法”①“、自然资源和自然保

护法”、“自然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法”和“自然的法律保

①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苏联和大不列颠环境法》，俄文版，

页，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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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概念，但均未在前苏联和俄罗护” 斯联邦法学界，尤其是生

态法学界引起普遍的共鸣。人们在继续寻找。

二、现代生态学的发展与生态法概念的提出

“生态法”这一术语在苏联法律科学领域中的出现，与现代

生态学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一）生态学的概念及其现代生态学的发展

”和。该词由““生态学”一词源于希腊语“

原意为房两词构成。 子、房屋、家（指住所），通

常用来表示住所或栖息地。而“ ”意为科学或学问，一般用

来表示关于什么的学问②。“生态学”一词从字面上表示出来的

最初的和最基本的涵义是指“研究生物栖息环境的科学” 。

“生态学”作为自然科学的一个学科和一门科学的专用名词，

海克是由德国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埃 尔（ 年于

在其《普通形态学》一书的序言中首次使用，并使其后来逐步发

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 。海克尔首次给生态学定义是在

年。他的定义所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他认为，生态学就是“研

究有机体与其周围的环境 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之间的相互

关系的科学”。其中，非生物环境是指水、光、温度、营养物等

① 弗 弗 彼德罗夫（俄）著，黄之英译：《苏联环境保护法概论》，

中文版，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② 阿 苏哈列夫（俄）等：《自然保护活动的法律调整》，俄文版，亚

页，莫斯科， 出版社，

③孙儒泳等：《普通生态学》， 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④ 海 克 尔 （ 德国动物学家，达尔文主义支持

者。他提出了生物发生律，为进化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其主要著作有

《人类发展史》、《生命的奇迹》等。

⑤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苏联和大不列颠环境法》，俄文版，

页，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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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因素，而生物环境则是指同种和异种的其他机体。海克尔的

这一定义，在学者们中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该定义的人认

为，生态学的内容如果真像海克尔所说的如此广泛，那么，这个

世界上不属于生态学的学问就不多了。这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

的。他们主张，应当对生态学另下一个更为明确的定义。此后，

（英国一些著名的生态学家 ， 年）、，如

（澳大（苏联， 利亚， 年）、 （美

年）和马世骏（中国）等，都曾试图国， 给生态学下一个

最为恰当的定义。然而，不管人们试图对生态学如何更为准确地

进行定义，但在生态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上，学者们却始终都没有

离开生物与环境和生物与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这一范

畴 世纪。因此，在 年代以前，生态学作为“研究生物与环

境、生物与生物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生物学基础分支学科”，还

仅仅只是在生物学专家们的狭小圈子里为少数人所知。那时，生

态学的分支学科也不多，主要是动物生态学和植物生态学。其

中，动物生态学以“动物种群生态学”为主流，植物生态学以

“植物群落生态学”为主流，而“生态系统”并不是生态学研究

的主流。

世纪 年代以后，随着全球性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的日

趋严重，人口、环境、资源等问题成了威胁人类生存和持续发展

的重大问题。人类面临一场严重的挑战。在这一巨大的历史背景

，“生态系统”的问题很快引起了生态之下 学家们的特别注意。

生态学的研究中心由此也开始转向生态系统。对生态系统的研究

一跃而成为生态学研究的主流。与此同时，生态学开始受到了其

他学科的密切关注。

年代世纪 初，随着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召

开，应用生态学应运而生。其方向之多，涉及领域之广，使之迅

速成为学者们的研究热点。人们不仅将生态学与其他自然科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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